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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治评估是基于评估法治状况和现实发展的需要而兴起的。世界银行

全球治理指数中的法治指数、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实践带动了部分国家与地区在

更广泛层面展开法治的量化评估。中国的法治评估实践，经历了立法司法领域的评估考

察、法治评估的全面探索两个阶段，表现出 “嵌入性”、政府主导、法治理解广义化、

法治评估区域化等特征。法治评估应该在 “试错”中逐步实现区域评估的规范化、体系

化与制度化，并作为区域法治建设的新增长点推动地方政府法治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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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法治的理念和价值被广泛承认。从国际经济领域的投

资合作，到人道援助的成效考虑，一国的法治状况都受到相当多的关注。① 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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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是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项目 “中国法治评估研究” （ＮＣＥＴ－０６－０５３１）、２１１工程项

目 “转型期 法 治 的 理 论、制 度 与 实 证 研 究” （２０３００＊１２３２１０３０１）、司 法 部 委 托 项 目

“法治评估体系和法治指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参加本课题或法治指数评审的成员有

司法部研究室王公义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石泰峰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国家

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吕庆喆研究员、复旦大学孙笑侠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林研

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步云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张志铭教授、清华大学林来梵教

授、上海交通大学郑成良教授、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胡虎林主任委员、国家行政学

院胡建淼教授、《中国纪检监察报》原总编孟祥峰、浙江大学夏立安教授、浙江大学钱

弘道教授、香港大学戴耀庭教授。参加课题的还有余杭区司法局局长毛新利、原局长

马其镖、副局长马永年、原副局长郑 红；陈 建 六、姜 斌、王 帅、钱 无 忧、范 凯 文、段

海风、吴海燕、何博、梁 燕 妮、王 梦 宇、钱 国 玲、唐 文 薇、武 威、张 辉、于 晓 琴、滕

志杰、金卓、卲佳、徐珉 川、陈 琳、栾 婧、李 文 辉、刘 君 斌、刘 俏 蕾、郭 楠 楠、郁 甲

利、侯望、姚艺文、王晓茹、汪真燕、王丛、胡淑丽、项欢等同志。
例如，在为避免跨国经济交往风险而编制的国家风险评估指南中，法治水平是确定一

国是否属于高风险国家的重要依据。



情况下，客观和准确地评估一国法治状况就成为一种现实需要。一些国际组织和国

内机构开始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近年来，中国一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法院开始对相关工作进行量化和

绩效考核；浙江、江苏、广东等地政府在推进区域法治化的过程中开始关注以法治

评估为契机展开的制度创新。这些法治评估的探索和实践，是对全球法治研究的回

应，更是对中国法治发展客观需要的回应。这一背景下，分析法治评估的域外实践，

总结中国各地法治评估尝试的特征和经验，在中国语境下探索法治评估方法和技术

的具体运用，进而预测法治评估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域外法治评估的兴起条件、模式和反思

域外法治评估涉及国际社会与国家两个层面。不同层面、不同区域的法治评估，

在评估主体、评估目的、评估方法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作为一种 相 似 的 实 践，

法治评估的普遍兴起必然存在共同的背景因素，分析这些因素是研究中国法治评估

实践的一个前提。另外，由于各国经济政治结构状况、法治发展水平的差异，在评

估内容方面，一国 （地区）范 围 内 的 评 估 实 践 与 别 国 相 比，具 有 较 大 的 不 可 比 性。

而国际层面的评估则由于以 国 别 （地 区）为 评 估 对 象，使 用 统 一 的 指 标 进 行 对 比，

因而其评价指标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和适应性。

（一）域外法治评估兴起的条件

域外法治评估的兴起和发展基于多方面因素，既体现了法治本身的发展，也反

映了全球化条件下人类联系和合作日益强化，需要对共同关注的目标及其状况进行

客观评价和认识的尝试与意图，同时，与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的发展和推进也有

直接的关系。法治评估本身就是理论上基于评估现实需要而展开的总结和运用。

在法治研究中，用确定构成法治的各个要素或指标对法治进行细化分析是相当

通行的做法。① 马克斯·韦伯认为，法治秩序的主要指标是科层制行政活动的持续

性、客观性、权责分明、等级化监控、严格区别公与私的关系、禁止官职的买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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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季卫东对这种细化法治指标 （要素）的研究目的进行了分析，认为建立一套法治 指 数
獉獉

的主要意义可以概括为：（１）对不同社会体制和文化进行比较；（２）为改造权力结构

提供更清晰的蓝图；（３）使法制建设的具体举措和绩效的评价趋于统一化 （参见季卫

东：《以法治指数为鉴》，《秩序与混沌的临界》，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５—

５６页）。季卫东此处所说的法治指数，应该是指法治指标
獉獉

，因为第一、二项中使用的示

例，如马克斯·韦伯、富勒的分析都属于指标的论证，没有进行数字化的指数推算和

确定；只有第三项使用了相对客观和量化的指数方式评估法治状况。



继承、公务员人格独立和专业化等等。① 富勒提出了法律八个方面的 “内在道德”，

包括 “法律的一般性”、“法律应该被颁布”、“原则上的不溯及既往”、“清晰”、“不

自相矛盾”、“不要求不可能之事”、“连续性与稳定性”、“官方行动与公布规则的一

致性”，这实际上就是对法治形式正义标准或指标的一个细化。② 张文显认为，根据

不同时期法治的原理和各国法治实践，可以把不同法治国家的共性化的标志分为形式

标志和实质标志：形式标志指法治国家的外在表现方式及实现法治国家的技术条件，

主要包括完备统一的法律体系、普遍有效的法律规则、严格的执法制度、公正的司法

制度、专门化的法律职业等；实质标志是指依据法治的精神而形成的理性化制度的确

立和运作，涉及法律与政治、公共权力与国家责任、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等方面

的关系。③ 这些对法治构成要素的分析，为现实中的法治评估提供了学理资源。

在社会治理和国际合作实践中，存在着对人口、环境、经济、政府与市场、全

球联系等④人类社会特定方面发展目标进行细化评价的需要。与理论层面的抽象和

表述不同，对这些目标的执行情况进行考察、监督，需要更明确的衡量指标和方法。

此时，借助统计数据和模型进行评估，由于其更客观、具体和量化而受到目标推进

者的关注。例如，基于确立和考察人类共同发展的目的，２０００年联合国千年峰会号

召所有国家为实现一系列量化的、有时间限制的发展目标而努力，该目标后来成为

千年发展目标，进而产生了一系列管理计划和评价体系。⑤ 在国家层面，作为验证

行政改革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政府绩效评估在一些国家已经相当成熟，并成为公

共管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⑥ 这些评估实践为法治评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法治作为当前共同关注的目标，各国和国际社会存在对其发展水平和推进状况

进行评价的需要。在国际层面，通过一定的指标设置和指数推算对一国的法治发展

水平进行赋值评估，已经成为分析、评价该国投资水平和制度状况的重要做法，如

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中的 法 治 指 数、世 界 正 义 工 程 的 法 治 指 数 等。在 国 家 层 面，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建构型法治的推进更需要一个客观和量化的分析评价标准来衡

量法治发展的水平，校准法治建设的局部目标定位。

法治评估受到关注，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全球化早期，随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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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季卫东：《以法治指数为鉴》，《秩序与混沌的临界》，第５５—５６页。
参见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５５—９７页。
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４４—２４５页。
世界银行 《２００６年世界发展指标》五个方面的考核统计数据，参见世界银行本书编写

组：《２００６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 社，

２００６年，第ｖｉ、ｖｉｉｉ、２７０页。
世界银行本书编写组：《２００６年世界发展指标》，第１页。
参见陈永国编著： 《公共管理定量分析方法》，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第６页。



济贸易联系的加强，对投资环境、交易安全等进行评价的需要逐渐强化。在这些基

于经济因素开展的评估实践中，法治的重要内容———政府和制度备受强调。① 与专

门的法治评估相比，在基于经济交往需要而进行的评估中，经济因素与制度因素共

同受到关注；而在法治评估中，制度因素则是主要或者唯一的考察对象。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进步，促进了法治评估的发展。在早期，对某

一社会问题和目标进行评估的研究以描述和定性分析方法为主，如前述马克斯·韦

伯、富勒等关于法治内涵指标或要素的分析。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定量分析方法

在社会学科领域开始广泛运用。计算机等技术手段的发展进一步使定量方法得到拓

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法治评估成为精确的科学研究过程，以指数形式进行的不同

指标的厘定和分析构成法治评估的重要内容。②

（二）世界银行和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

从１９９６年开始，世界银行连续推出年度 《全球治理指数报告》，该报告成为衡

量被考量国家政府施政水平的一个重要依据。其中，对不同国家的法治状况进行评

估并计算相应的法治指数，是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 （ＷＧＩ）的重要内容。

全球治理指数将治理界定为 “一个国家权力运行的传统和机制”，法治是治理的

六项下位指标之一。③ 在 《全球治理指数报告》中，计算法治指数首先是通过设置

多个法治下位变量 （指标）而实现的。变量所具有的明确性和可观测性使得对法治

这一抽象概念进行测量成为可能。全球治理指数的法治指标设置容纳了世界经济论

坛全球竞争力报告 （ＧＣＳ）、盖洛普世界调查 （ＧＷＰ）等对法治的多样化理解，并

据此对法治指标进行厘定。④ 指标设置后需要调查收集相关数据。全球治理指数依

据的是来自３０多个不同组织提供的，围绕治理指数设置的上百个个体变量的调查数

据。⑤ 全球治理指数还包括对公司和家庭的问卷调查，多种商业信息公司、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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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如世界银行 《２００６年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投资环境指标包含政策不确定性、腐败、法

院、犯罪、监管和税收管理、金融、电力、劳动力８项指标，前４项指标本身就是法治

的重要内容 （参见世界银行本书编写组：《２００６年世界发展指标》，第ｖｉ、ｖｉｉｉ页）。
有关国内外法治指数的研究情况，参见戴耀廷：《香港的法治指数》，《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其他五项治理下位指标为发言权与问责、政局稳定与无暴力、政府效能、监管质量和腐败

控制 （参见ｈｔｔｐ：／／ｉｎｆｏ．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ｗｇｉ／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５日）。
参见ｈｔｔｐ：／／ｉｎｆｏ．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ｗｇｉ／ｐｄｆ／ｒｌ．ｐｄｆ，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５日。
如２０１０年数据涉及非洲指标 （ＡＦＲ）、非洲发展银行国家政策与机构评估 （ＡＤＢ）、亚

洲发展银行国家政策与机构评估 （ＡＳＤ）、欧洲银行重建和发展过渡报告 （ＥＢＲ）、世界

经济论 坛 全 球 竞 争 力 报 告 （ＧＣＳ）等３０个 组 织 机 构 （参 见ｈｔｔｐ：／／ｉｎｆｏ．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ｗｇｉ／ｐｄｆ／ｒｌ．ｐｄｆ，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５日）。



组织、多边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公共机构关于相关指标的主观评估，在主体选择上注

意地区的均衡和普遍，以保证对法治认识的全面性和代表性。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

数目前已成为衡量各国法治水平的重要参考。

世界正义工程 （ＷＪＰ）① 设计了一套衡量国家法治化程度的量化评估工具，目

标是建立发展一个强有力、低成本且有效率的方法，可以在较大范围国家间灵敏追

踪法治水平在较长时期内的变化。

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的研究由维拉司法研究所和阿尔特斯全球联盟主持，二

者共同开发了一套评估法治抽象概念的具体标准，并在印度昌迪加尔、尼日利亚拉

各斯、智利圣地亚哥和美国纽约四个城市进行了试验。在法治指标的确定上，世界

正义工程试图为世界各国设定一个普遍适用的法治框架体系，但又沿袭了传统的西

方法治理念，其逻辑立足点在于对人性的理性怀疑与对权力滥用的担忧。世界正义

工程确定的法治指标包括四个原则：负责的政府；经公布且稳定的保护基本权利的

法律；可行、公正、有效的程序；可实现的司法正义。在此基础上，确定了１６个一

级指标、６８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对法治进行充分有效评估的基本框架。② 该框架实

际上是对西方法治政府体制的提炼，是西方宪政体制的缩写。

（三）域外法治评估活动的反思

以全球治理指数和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为代表，主要兴起于国际社会及西方

发达国家的此类评估实践，致力于提供一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评估方法。世界银行

和世界正义工程两大组织因其各自形成了一套体系化的评估测度方法而成为法治评

估的标杆，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示范效应和影响力，引发了持续的 “法治指数

化”运动，成为各国或地区进行治理评估与法治评估探索的模本。

针对这些法治评估活动，一直存在争议。③ 同时，关于法治指标的内容与法治

指数的制定方法，也存在不同认识：前者体现了长期以来对法治的认识分歧，后者

表现为不同技术方法之争。

在法治指标的选择上，我们既应当关注法治的共同性，也当考虑法治的差异性。

国际上的法治评估活动，以法治的共同性为前提，制定了一套标准，以此评估所有国

家的法治水平。在法治共同性的前提下，国际层面的法治评估具有了在各国间对比的

可能，在不同评估方式间也可以进行优劣判断。国家层面的法治评估活动，则以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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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０７年，世界正义工程被创建为美国律师协会的一个下属机构。２００９年，该组织成为

独立的非盈利机构。
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ｒｇ／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ｄｅｘ／，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５日。
如本文第一作者２００８年访问斯坦福大学，与有关学者讨论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
斯坦福大学有若干位学者就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仅调查四个城市不能较准确反映一

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如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不同地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的差异性为出发点，在考虑本国 （地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评估标准。

在法治评估领域，基于对法治共同性和差异性的不同理解，一方面，一些国际

组织 （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和西方评估机构追求在不同

国家间建立一套普遍适用的评估尺度，对各国的治理状况进行整体性测量和比较；①

另一方面，这种 “普适性的标准”在面对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经济

发展水平时，在客观性、公正性和权威性方面一直饱受质疑。

在当前的法治评估实践中，单一国家或地区更多采取 “因地制宜”的个性化制

定方案。相对于国际层面的法治评估，一国范围内的法治评估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

灵活性。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治发展路径，中国应该在法治评估方面享有发言

权。因此，在国际视野下，结合中国法治现状创新法治评估模式非常必要。

二、中国的法治评估实践

中国的法治评估实践，既受国际上法治评估研究的影响，也是中国法治建设发

展的逻辑延伸。中国的法治评估大体分为两个类型或者发展阶段。

（一）立法司法领域的专项评估

在中国，法治评估在受到关注之前，实践中已经产生对特定领域法律现象的评

估考察。此类评估与法治评估具有大体相同的方法论背景，但并不完全等同。

首先是立法后评估。此类评估首先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由政府或立法

机关采取类似检验、测试、数据分析等技术性手段，对立法成本、立法效益、立法

效果进行评估的一种活动。② 近年来，立法后评估在中国也受到关注。③ 由于特定

的社会背景差异，国内外立法后评估在关注内容和取向上有所不同。④ 与法治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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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俞可平：《中 国 治 理 评 估 框 架》，俞 可 平 主 编： 《国 家 治 理 评 估———中 国 与 世 界》，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页。
刘松山：《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立法后评估的几个问题》，《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

２００４年，国务院颁布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规定 “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

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立法不仅要考虑立法过程成本，还

要研究其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此后，国务院启动了对 《信访条例》、《艾滋

病防治条例》、《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等行政法规的立法后评估。２０１１年，全

国人大常委会将 《科学技术进步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作为立法后评估的试点对

象 （参见 《积 极 稳 妥 开 展 立 法 后 评 估 工 作———访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法 制 工 作 委 员 会》，
《中国人大》２０１１年第１４期）；地方人大开展的立法后评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市

（参见许安标：《立法后评估初探》，《中国人大》２００７年第８期）。
有学者指出，大多数西方国家立法后评估对象主要限于立法本身的成本和效益，但对

立法体制、立法程序和立法后的实施情况较少评估。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立法制度



相比，立法后评估涉及范围较窄，且主要关注成本效益分析。良好的立法是法治的

前提，立法评估可以视作法治 评 估 的 一 个 方 面，但 无 论 是 评 估 方 法 还 是 评 估 范 围，

二者均有明显不同。

其次是司法评估。司法被视为法治发展的重要环节，司法评估本身可以为法治

评估提供数据支持。中国开展了依托计算机信息技术进行的以量化为主的标准化考

核。一些地方法院制定审判流程规程及相应的审判质量效率评估体系。① 依托现代

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司法评估的主要意义，在于为法院提供了科学评估审判质量和效

率的工具。

再次，其他领域对法治的评估也值得关注。例如，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商务部

委托的 “中国治理评估框架”课题中，法治被列为该框架下１２项善治目标之一，该

框架下的法治又包括１０项具体指标，② 构成法治评估的基本内容。此类评估关注法律

状况的整体，不同于前述相对局部的立法司法领域的专项评估，③ 但其对法治的考察

往往更为宏观，且多服务于法治以外的目标，因此同样不能代替专门的法治评估。

（二）法治评估的全面探索

近年来，香港、北京、江苏、浙江、上海、深圳等中国发达地区开始了法治评

估的全面探索。这里选取部分地区的法治评估情况，从参与力量、目标、法治的基本

要素三方面进行分析，考察其共性和差异，探求中国法治评估的特色、优势和不足。

香港与内地具有近似的文化背景，其法治化程度相较内地又具有先发优势。杭

州市余杭区推出的法治指数就是以香港为首要参照对象。

香港的法治评估由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ＨＫＣＳＳ）发起，是 “香港社会发展指数计

划”（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ＳＤＩ）中的一项。④ 研究者运用质化和量化相结合的方

法制订了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的指数。在对法治的理解上，研究者首先确定认识法治的两

个进路：价值性进路和体制性进路。前者更关注法律是否确认某些基本人权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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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已相当成熟，法律制定后基本不存在得不到实施的问题 （参见刘松山：《全国人大常委

会开展立法后评估的几个问题》，《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

①　如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的法院审判质效评估尝试 （参见张国香、宁杰：《审判质量

效 率 评 估 体 系 研 讨 会 召 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ｔａｉｌ．ｐｈｐ？ｉｄ＝
１８９８９３，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日；金维、沈法： 《构建审判质量效率评估体系》， 《江苏法制

报》２００５年２月１日，第６版；张光宏：《人民法院绩效考评体系的科学构建》，《浙江

审判》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参见俞可平：《中国治理评估框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这是其与法治评估的近似之处，但往往因为法治评估服务于 “治理”这样的更宏大主

题，法治评估的意义难以得到充分体现。
参见戴耀廷：《香港的法治指数》，《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后者着重考察政府是否通过法律和在法律下行事。研究者认为，就法治的测量要求

说，体制性进路范围较窄，但易于指数的确定。根据体制性进路，研究者将法治分解

为七个方面的条件和表现：法律的基本要求；依法的政府；不许有任意权力；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公正地施行法律；司法公义人人可及；程序公义。① 香港法治指数在数

据获取方式上主要采用专家打分，补充采用民众调查，这种方法既通过法律精英层反

映了法律运转的现状，又反映了民众对法律的感受，体现了法治运作的整体效果。

余杭法治指数借鉴了香港模式，同时根据地区法治发展的现实进行了创新。余

杭法治指数以余杭区法治建设的９个目标———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

公平正义、权利依法保障、市场规范有序、监督体系健全、民主政治完善、全民素

质提升、社会平安和谐———为依据；② 在此基础上逐层分解，最终形成包括２７项主

要任务、７７项评估内容的指标体系。其评估结构可以用 “１（１个指数）４ （４个层

次）９（９项满意度调查）”来概括：１个法治指数，是以数字方式对年度余杭法治

发展水平进行 最 直 观 简 练 的 评 价；４个 层 次 为 总 指 标、区 级 机 关 指 标、乡 镇 指 标、

农村社区指标；９项群众满意度调查包括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

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安全

感。③ 这些指标设置既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制度特点相联系，也不可避免会受到当前

中国法治发展初期阶段的影响，前者决定了指标较为稳定的基本特征和核心构成，

后者则说明部分局部要素的可调整性。

由于地区经济政治体制、法治发展水平等差异，香港与余杭两地法治指数在评

估方法、对基本概念的认识等方面存在较多差异。

第一，香港和余杭采用了不同的法治指标。香港的七条指标主要围绕立法、执

法和司法审判，对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等法治外围制度和理念关注较少。余杭的九

条是根据内地地区法治的发展状况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设定的，民主政

治完善、市场规范有序等构成其法治指标的重要内容。这些体现了对于法治不同内

涵认识的指标设置，与两地法治发展的不同阶段性有直接的联系。

第二，余杭借鉴香港模式，侧重量化分析技术，同时不忽略定性研究方法，体

现了主观判断与客观数据的结合。在客观数据的获取上，余杭的数据信息主体多于

香港，如余杭囊括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等方面的数据，香港对这方面则不

太关注。其原因一如前述，是香港法治已经得到较充分发展，开始独立于政治、经

·７４１·

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

①
②

③

参见戴耀廷：《香港的法治指数》，《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参见余杭法治评估体系课题组：《法治量化评估的创新实践———余杭法治报告》，《中国

法治发展报告Ｎｏ．６（２００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７０—３７２页。
参见余杭法治评估体系课题组：《法治量化评估的创新实践———余杭法治报告》，《中国

法治发展报告Ｎｏ．６ （２００８）》，第３６６页。



济基础的必然体现。而余杭虽 然 在 内 地 属 于 经 济 较 为 发 达 的 地 区，但 对 作 为 政 治、

经济制度全面发展表征的法治来说，其仍然从属于我国法治整体落后这一状况，故

而有关法治的基础性要件，如政治上的民主发展，甚至政府依法执政等等仍然是需

要关注考核的内容。

第三，余杭的群众满意度调查相较香港更为广泛。每个年度，余杭法治指数要

做１０００—１５００份的民意调查，问卷对象涉及街道居民、外来务工人员、农民等各个

群体。① 群体的特征区别于香港。此外，能展开较大规模民意调查也与政府主导和

推动有很大的关系。

第四，余杭法治评估的重点在于通过评估发现问题，提出建议，推进法治建设。

香港模式在这点上相对淡化。② 反映了我国内地法治建设的积极推进和建构式特征。

香港则主要是进行一个法治状况的考察和评析，推进的意图和急迫性并不明显。

第五，香港的评估机构是非政府机构，比较独立。③ 余杭的评估机构的评审组是

由来自大学、研究所的专家组成，④ 但其独立性仍遭到一些质疑。⑤ 为此，评审组专

家专门在香港设立了中国法治研究院，后期余杭法治指数均由中国法治研究院完成。

除香港和余杭外，北京、⑥ 深圳、⑦ 昆明、⑧ 四川⑨等地也开始进行法治评估指

标的探索。以北京和深圳的法治评估为例，二者存在如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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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钱弘道：《余杭法治指数的实验》，《中国司法》２００８年第９期。
法治余杭课题组：《余杭法治指数报告》，《中国法治发展报告Ｎｏ．７ （２００９）》，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８５页。
香港的社会服务联会属于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间机构，经费、办公场地、人力都有一

定局限。香港法治指数的课题，是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委托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戴耀庭教

授牵头完成的。
余杭法治指数的设计制定，是余杭区委区政府委托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牵头完成的 （参见法

治余杭课题组：《杭州余杭法治指数报告》，《中国法治发展报告Ｎｏ．６（２００８）》，第３８６页）。
质疑的问题主要是，政府是否会影响专家们的独立判断，“法治指数”是否会成为一种

新形式的政绩工程等 （参见 《“法治指数”：无公信力则无生命力》，《新京报》２００８年

４月７日，第Ａ０２版；江德华：《谨防 “法治指数”变为 “自说自话”》，《２１世纪经济

报道》２００８年４月８日，第３版）。
参见杜晓：《官员是否依法行政　 “法治ＧＤＰ”说了算》，《法制日报》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３
日，第４版。
参见周成新、王成义主编： 《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 （试行）解读》，深圳：深

圳出版发行集团、海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２３页。
参见昆明市委法治昆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昆明市召开新闻通报会发布 〈法治昆明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ｆｔ．ｙｎ．ｇｏｖ．ｃｎ／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ａｓｐｘ？ｉｄ＝１３３３５２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Ｉｄ
＝１，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日。
参见四川省司法厅课题组：《四川省 “法治指数”构成与法治环境评估体系》，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ｃｓｆ．ｇｏｖ．ｃｎ／ｓｆｙｊ／１２８７．ｊｈｔｍｌ，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日。



第一，在指标设计上存在 “既有评价”与 “目标设置”的区别。北京指标设置

有助于对过去法治建设成效的考察，如在二级指标 “民主政治建设”中，相应量化

考察指标有 “党组织提出的立法建议数量；人大代表选举中的违法案件数量；选民

直接选举人大代表参选率”等，这些主要需要基于过去的数据和事实得出。深圳市

则主要是设置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如在 “政府工作法治化”项目下规定了事项内

容、完成形式、完成情况、责任部门、进度安排等，属于完全的目标定向，难以评

估已发生的事项和情形。

第二，在指标设计上存在着 “定性要求”和 “定量评价”的区别。北京指标的

设置考虑到数据统计收集工作的可行性，并进行了相应的模型设计，为定量研究奠

定了一定基础。深圳指标则以定性要求居多。从国外法治评估实践以及研究方法的

发展来看，客观精确的定量分析无疑更符合法治评估的要求。

北京和深圳的实践集中反映了当前国内法治评估的两种基本模式，其共同名称

下的不同实践其实存在较大差异。但是，无论评估模式有多大差异，法治评估的意

义和价值已经受到基本的承认和关注。总体看，法治评估已被认为是当前或转型期

推动法治发展的一个抓手。在这种背景下，运用科学的方法测度法治指数、进行法

治评估，十分必要。

三、法治指数的测度方法

相比于各国法治现实状况和对法治本身的认识理解，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具有更

大的可比性和可通约性。用指标化或指数化①的方法衡量一国 （地区）的法治水平，

已然是一种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指标化或指数化传递了一种可观测的、标准化

的审视法治的方法，这套方法是包括指标、标准、数据、评估主体、数据分析、指

数计算等在内的方法体系。

（一）指标的设计

１．法治基本维度或一级指标的确定

确定指标的方法包括对已有文献、资料的分析，引入专家的理解、讨论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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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标与指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指标是为了评估的需要，对评估的内容或要素所作的

进一步解释，如将依法行政、遏制腐败作为法治评估指标。指数是以量化的方式确定

指标的权重及其等级，并以一定的公式计算出法治水平的分值作为评估结果，如香港

２００５年的法治指数为７５分，余杭２００７年的法治指数为７１．６分。指标是评估实践中必

不可少的一个要素，有评估必有评估指标；但是有评估未必有法治指数，在中国的一

些评估实践中，仅对评估指标进行分析判断，在确定指标的权重时也可能运用量化方

法，但最终并不以数值衡量法治水平。



验判断法、德尔菲专家评价法、穆迪优选法、相关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等都是行之

有效的方法。

在确定指标前，应确定评估的原则或者关键要素。世界银行用以测量全球治理

水平的六大全球治理领域，是由世界银行学院在获取２００多个国家关于治理的二手

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全球治理 的 国 际 基 准 对 治 理 的 多 个 方 面 进 行 反 复 比 较、排 序，

剔除不适宜的治理要素，最终筛选出来的。世界正义工程经过与１００多个国家的１７
个专业领域的领导、专家、学者、普通工作人员的长期探讨，得出法治的四项基本

原则，并经过广泛调研与试点，提炼出评估不同国家法治状况的指标。①

也有一些研究机构用了不同的方法，如人权研究中心和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的转型指

数引入了外部专家参与治理指标的筛选、确定。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经合组织的

Ｍｅｔａｇｏｒａ项目在设置治理指标时均考虑不同国家治理的差异性以及对不同国家进行

评估的方法的差异性，采用了公民抽样调查法。香港法治的 “七项条件是从不同有

名的法治研究著作中归纳及有系统地罗列出来的”，是任何法治实践所不能或缺的七

个方面。③ 余杭法治指标的九个方面是余杭区委与 法 学 理 论 及 实 践 专 家 反 复 探 讨，

通过经验判断，并通过采用德尔菲专家评价法得出来的。④

对比不同机构法治指标设置的不同方法可以发现，法治指标方法的选择不仅仅

是个方法问题，在更大程度上是与对法治内涵的理解与认知相关的，用何种方法设

置法治指标不单单取决于方法本身的优劣，更取决于评估目的、评估层次、评估对

象等多方面内容。世界银行等国际层面的法治评估，其指标设置更多考虑的是具有

普遍意义的法治理念，突出法治指标对所有评估国家普遍存在的法治核心问题的反

映和揭示，强调法治指标的适用性。突出对所有被评估国家法治领域核心问题和关

键要素的总体反映和揭示，弱化了法治指标在不同国家的适用差别。中国的法治评

估实践，由于国内本身发展阶段所限，通常更强调作为法治发展基础的制度性要素，

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等综合性因素。由于不以排序、比较而是以改善区域法

治水平为目的，法治指标的设置通常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揭示地方法治进

程和法治状况的改善程度为目的，以评估地的法治建设目标为基准，因而具有强烈

的国别和地区特色。

２．一级指标的细化和分解

通过上述方法确定的一级指标不能直接用来测量，因为这些指标是原则的、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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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法治精神的阐述，可测性差。因此，必须对其进行细化和分解，将其转化为明

确的、可操作的次级评估指标。

图１　余杭法治指标的要素分解法：鱼骨图的描述

细化和分解一级指标的方法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定性的方法主要是指从

法治指标的上级指标逐层分解到下级指标的推理方法，也被称为要素评估法或鱼骨

图法。在鱼骨图中，鱼头代表法治，鱼骨架上的刺 （主刺）代表法治的多重价值目

标，这些目标进一步细分为 法 治 评 估 要 素，即 鱼 身 上 更 细 小 的 刺 （小 刺）。也 就 是

说，在进行法治评估时，首先确定法律的价值目标，并藉此细化出量化的价值要素。

通过对这些要素的评估，进而考察法治的价值实现程度。余杭法治评估在细化评估

指标时，先由区级九个目标分解出二级指标，再层层分解到区级机关、乡镇和街道、

农村和社区三个层次，最终形成余杭法治指标的 “１４９结构”。① 图１以鱼骨图的形

式，展现了余杭四个层次的法治指标的分解和细化过程。“１４９结构”中的 “４”所

蕴含的意思是将余杭的法治指标体系划分为 “１＋３”模式。在图中，鱼身象征 “１”，

是一个总体性指标；这个总体性指标进一步分解为 “３”，即围绕鱼身形成的三根主

刺。围绕每个主刺，又分化成若干小刺。以区级机关这一层级为例，加强领导、认

真开展普法教育依法治理工作、加强基础作用等指标都是区各职能部门法治建设所

必需的法治指标；法制宣传、依法执政、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等是乡镇与街道这一

层面的法治分解出来的体现该层次法治特色的个性指标。

３．权重的设置

法治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所以法治评估的指标通常是由多个向度的指标围成

的一个指标群。在世界银行 “全球治理评估”中的六个治理指标中，同时包含了集

成指标和单一指标，形成了一个指标体系。不同指标对于评估对象的贡献不能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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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钱弘道：《余杭法治指数的实验》，《中国司法》２００８年第９期。



齐观，必须通过权重区分不同指标的重要性。

确定指标权重的常用方法也很多。在世界银行２００４年组织实施的 “国家政策与

制度评估”项目中，１６项指标被不均衡地分成了４组。每组指标的权重被均等地设

置为２５％，在每组内，每项指标的权重也相等。只是到了更下一级的指标时，才出

现了不同指标之间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二级指标间的最大差距为８．３３％和５％
（第三组和第四组２５％的总权重被分配给了５个组内指标，每个指标均占５％），三

级指标间的权重的最大差距为６．２５％ （８．３３％的二级指标权重仅被分配给下属的二

个三级指标，各自比重占７５％和２５％）和１．０％ （５％的二级指标被均等地分配给

了５个三级指标）。① 所以，不同指标间重要性的大小并不完全是由该指标在政策与

制度治理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指标的多少决定的。指标被分的越

精细，数量越多，则其权重数越小；相反，指标被划分的数量越少，每个指标被赋

予重要权重的几率就越大。这样纯粹基于操作的便捷性来设置权重的做法从方法论

来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法治本质的反映却在准确度上大打折扣。

香港和余杭在确定法治指标权重时均采用德尔菲法，② 通过匿名的方式将事先

设计好的权重打分表以信函的方式传送给专家进行重要性评价。香港和余杭的最后

权重确定非单独进行，而是同法治指标水平打分融合在一起。每位评审专家对每个

指标进行权重评分的同时，也对该指标所代表的法治水平的高低进行打分，由此通

过权重与法治水平得分的乘积反映该指标的最终得分。③ 不同专家关于同一指标的

权重评价的平均值将作为最终计算法治指数的函数中的一个变量。余杭分别选取了

２０位内部组和外部组评审成员，对表中所列九项余杭法治建设目标进行逐一权重设

置。在设置时，采用的是１到１０的绝对数值形式 （不同于世界银行项目的百分比形

式的权重）。在收集到每位专家关于每个指标的权重数后，余杭法治评估课题组对不

同专家针对同一个指标的权重分数进行了处理。这种处理首先是计算调整后的平均

分。调整后的平均分是指所计算的指标权重及指标得分在去掉一个最高分及最低分

之后计算的１８位评审专家打分的平均值。余杭与香港两地共同的一个特色是，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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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不但让评审成员以量化打分的方式参与确定指标权重，还让评审成员用文字描述每

项指标权重大小的理由。① 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权重设置的精准度，更为重要的

是，这种权重设置的科学性是专家根据各法治指标在地区法治发展中实际发挥的作

用进行估量的，相对纯粹的方法论增添了对于地方语境的现实考量。

（二）法治指标数据的收集

评估信息与数据的收集，可以直接运用法律统计数据、调查数据，也可以通过

不同方法的组合进行数据获取。

法律统计数据大多来自被评估单位或国家统计机关等提供的工作信息 （如司法

部门的工作报告、年度工作成果等）或统计数据。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获取的数

据主要是靠一些机构提供，自主调查比较少。但是值得研究的是，这些数据能否提

供评估所需要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否能够充分反映法治现状？如果承认法律统计数

据只是对法律现实的一部分记录，那么为了保证法治评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通过

社会调查获取第一手数据就十分必要。

社会调查数据主要是通过测量目标群体对法治指标的主观感知获得的。已有的

法治评估大多数是对目标群体进行随机抽样。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所依据的数据

主要有两个来源：（１）一般人口调查 （ＧＰＰ），由当地主要的调查公司进行，每个国

家选取三个城市、共１０００名受访者作为代表样本；（２）专家问卷 （ＱＲＱ），主要对

民商法、刑事司法、劳动法以及公众健康专家进行问卷调查。②

香港的法治指数评估同时采用了法律数据和社会调查数据。③ 余杭也同时运用

了法律数据和社会调查数据。法律数据主要是一些能够反映余杭区法律实践的数据，

如被控犯罪人数、挽回经济损失数、反贪局的调查案件数、行政复议案件数、上诉

案件率、民商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等统计性数据。④ 社会调查数据包括民众法

治满意度的主观性认知调查⑤所获得的数据等。以组合方式获取法律数据的做法主

要是为了弥补单一方法获取数据的片面性、信息不完整性与信息失真的状况。尤其

当既有的法律统计、司法统计无法直接对应于设置的法治指标，以及存在统计失真

的情况下，补充运用一手调查信息，是妥当的做法。将民众对法治满意度的主观评价

纳入社会调查中不但增强了评估数据的科学性，而且这本身就彰显了法治评估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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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参与与民主化，可以说，法治评估本身就体现了对民主法治化进程的推进。

（三）评估主体、数据分析及法治指数的计算

从主持主体看，法治评估可分为政府主持的评估与非政府组织主持的评估。此

外，邀请哪些人参与评估，也是影响评估结果的重要环节。“内部人”和 “外部人”

的选择是评估中的重要步骤。将公共政策评估中的 “利益相关者”理论①引入法治

评估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该方法将普通民众作为法治评估主体，在评估中植入了更

多民意因素。余杭和香港在评估人员的组成上都同时包括 “内部组”和 “外部组”。

余杭的外部组评估意见占８２．５％。② 香港的外部组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律师、教授

和民众作为法治评估的参与者，可信度较高。③

香港和余杭法治指数计算运用的都是加权平均法，④ 即先计算出每位评估主体

对每个指标的评价分值，这一分值等于该指标权重得分与指标等级得分的乘积。然

后，运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出每位评估主体对所有评估指标评价的总和，即为该专家

对评估区域法治总体水平的量化评价。基于每位专家的法治水平评价，在剔除无效

评价 （去掉最高分与最低分的方式）的基础上合计出最终的法治指数。

评估实践证明，对法治可以进行量化评估。每种方式都有其优势和不足。因为

法治是一项具有价值判断的评估对象，对其客观性评估存在一定限度。因此，法治

指数测定方法应最大限度地坚持科学化，这是法治评估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

（四）法治评估方法的科学性问题

现有的域内外法治评估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指标设置、数据收集及指数计

算的方法与技术，同时也引起了对法治评估方法科学性的争论。评估学意义上的方

法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对法治的评估？域外法治评估的方法与技术是否或者在多大

程度上可以被中国借鉴？法治评估如何才能更科学？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法治评

估不同于经济评估，在讨论法治评估的科学性问题上，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更开阔

的思路。

法治能否量化？提出这个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价值判断是法治评估不可或

缺的内容。正因为法治存在主观价值判断，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套用纯粹的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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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法治评估中的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够直接影响立法、立法活动、立法评估活动或被

立法、立法活动、立法评估活动所直接影响的人或团体，包括立法 主 体、执 法 者、司

法者、社会公众、立法评估活动发起人、立法评估主体以及传播媒介。
参见钱弘道：《余杭法治指数的实验》，《中国司法》２００８年第９期。
参见戴耀廷：《香港的法治指数》，《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参见戴耀廷：《香港的法治指数》，《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６期；钱弘道：《余杭法

治指数的实验》，《中国司法》２００８年第９期。



观念方法。法治很难绝对量化，但也不是说绝对不能量化。事实上，许多传统上无

法量化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已出现一种 “指数化”的趋势。① 但是，我们必须认

识到，法治无论作为一项原则、价值目标抑或具体制度，其内涵都极为丰富，如何

化约为数字化的标准的过程极其复杂。一方面，由于民主与法治所具有的国家垄断

性特征，体系庞大且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作用，使得对法治的评估涉及多层次、

多维度的标准；另一方面，法治指标不全是由简单的统计数据或其他容易检测到的

实验数据构成，一般会涉及到价值判断，并且受制于部门利益与政务公开程度，法

治数据的采集并不容易，② 这些情况都会影响法治评估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指标设计直接关系评估方法的科学性。在法治指标方面，各国是否应该适用全球

通用的普适性指标体系，以及我国各地区是否应适用全国统一的法治指标都存在分

歧。作为评估原理与方法论在法治领域延伸的跨学科的产物，法治评估除了体现其方

法的跨学科特色外，其本身的 “问题意识”表明，它更是一个关乎政治理性、实质正

义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评估方法的科学性不是通过其自身方法的完善就能绝对实

现的。评估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必须依靠与方法紧密相关的特定国家或地区政治体

制、法治演进模式、民主法治的实现程度等法治资源，才能实现法治评估的科学化。

评估的一般原理与方法本身并不限定评估的对象与内容，具有 “价值无涉”的

特性。但是，对于法治的评估、制度的评估、政府绩效的评估等社会实践的评估都

具有与国家愿景与时代使命相一致的价值导向，这一方面增加了评估方法运用的复

杂性与难度，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评估方法只是评估科学性的形式，评估内容本

身才是最值得关注与引起重视的实质所在。一味陷入方法论的陷阱中，可能导致本

末倒置，滋生评估自发性、盲目化、形式化③等弊端。

四、中国法治评估的特点、问题及应用预测

通过考察、比较、研究国内外的法治评估实践，可以总结出中国当前法治评估

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进而对中国法治评估的前景进行预测。

（一）中国法治评估的特点

第一，法治评估的 “嵌入性”。“嵌入性”是指中国的法治评估从属于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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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民生指数、幸福指数、安全指数等等都是表现。
参见占红沣、李蕾：《初论构建中国的民主、法治指数》，《法律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有学者在评价国内政府绩效评估实践时总结评估存在的主要问题：（１）评估的自发性、
半自发性以及跟风效仿现象严重；（２）评估的运动式、突击式以及形式主义痕迹明显；
（３）忽视开展政府绩效评估的基础性工作 （参见高洪成：《“异体评估”视域下的政府

绩效评估研究》，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８—７９页）。



方略，从属于法治现代化这一框架，属于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具有转型期的时代特点。这种法治评估内嵌于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工作之中，作为

其一个环节而存在，这种既有别于域外实践、又体现了具有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

特点的做法，直接决定了中国的法治评估的 “嵌入性”特点。法治评估活动在不同

国家有不同的运作方式，不能抛开一个国家制度结构的特点，单独谈论法治评估方

式的优劣。

第二，法治评估由政府主导。除香港外，中国当前在各地进行的法治评估体系

主要由政府主导开展，或者由政府直接界定编制，如深圳市的做法；或者由政府发

起，由有关学术机构承担并主要服务于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要求，如北京市和四川省

的做法。２００４年国务院在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提出：“全面推进依法

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政府主导模

式是一定时期内法治实践需要的产物，是这一特征的集中反映。相比而言，国际上

法治评估的发起、主持主体多为国际组织或者民间机构，其并不服务于某一特定的

政府。但是，国际组织发起的评估并不能保证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划分视角

之下的完全中立。中国的法治评估实践有助于否 定 “西 方 中 心 主 义”的 价 值 偏 见，

这可能是中国实践的重要价值之一。

第三，法治理解广义化。中国的法治建设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现代化

整体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化基础的全面建构必然对中国的法治评估产生影响，

于是我们看到各地评估法治过程中对法治的广义界定，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属于法

治的内容也被纳入评估。中国往往将民主等传统上不属于法治或者与法治并列的内

容作为法治评估的重要变量。比如，北京市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法治的二级指标中

纳入了 “民主政治建设”项，具体包括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参选率、政协委员提

案采纳率、被国家机关邀请参加执法监督的政协委员比率、村委会 （居委会）选举

结果当场公布率等。这说明了中国正处于法治发展的初级阶段或者上升阶段，与法

治相关的制度建设与实践不得不在发展中受到重视。

第四，法治评估区域化。当前，中国的法治评估基本上是在各地开展。① 某种

程度上可以说，地方政府推进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一种 “县际竞争”② 的现实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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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世界银行治理报告》的法治指数、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是基于同一计算方式和相对

稳定的数据来源针对各国的评估，为国别之间的比对提供了较好的参考。而包括我国

在内的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评估则由于主体视野的局限性或者主要关注于国内法治状

况的评估，对国家之间的有效比照性不足。
县际竞争最早由张五常在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时提出，即以县政府为主体、以一个县

的地域为边界的县与县之间相互竞争的发展模式。但郑京平和蔡定剑从不同方面提出了不同

看法 （参见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４—２８页；郑京

平：《中国 “县际竞争”发展模式的利弊分析》，《中国国情国力》２０１０年第９期；蔡定剑：



况。中国建设法治政府主导模式和县际竞争的现实为法治评估的推广提供了直接的

动力。国务院法制办、司法部正在探讨出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法治评估的指导性意

见，但最终还是落脚于各地的评估。

第五，法治评估方法以定性描述为主。国际上相对成熟的法治评估实践都根据

一定的计算方法收集数据进行量化统计，并最后得出较客观准确的数字。中国内地

的法治评估则更多停留在定性研究阶段，很多法治评估实践仍然属于传统计划经济

思路下的拟定指标作业，尚未进入量化阶段。

（二）中国法治评估需关注的问题

第一，政府主导法治评估可能对中国法治评估的指标设置产生实用性导向。如

北京市指标体系框架中的三项一级指标中，“政府工作职能”指标占据主导地位，指

标设置直接服务于依法治市的需要。这样的指标设计担当着为政府提供信息和直接

服务政府决策的任务，被赋予了太多工具性的期望。法治评估的作用主要应是评价

现状、揭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

第二，由政府规划的指标体系可能受政府政策的制约，具有较强的实用导向性，

受地方政府的行为机制等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由政府主导介入的法治评估 “由于

能得到政府和各部门的协助”，① 易于开展，更具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政府规划的

指标体系也容易限制法治评估的作用，指标设置上普遍存在将法治与依法行政混同，

将法治简单化为依法行政的倾向，尤其是对公众参与的内容回应不够。公众参与有

利于评估过程的透明化和考核内容的问责化，并增强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可验证性。

对于具有实质内容的法治评估，强调公众参与，使得公众对于关系自身切实利益的

事项具有一定的决策评价可能，也有利于在评估中强化政府的服务角色和职能。

第三，法治评估对法治的广义界定，反映了中国法治建设对提升其他配套制度

的需要。法治的建设和推进需要依托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整体发展。在考虑法治评

估意义和作用时，对政府主导型法治评估的特点扬长避短，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十分关键。

第四，评估区域化过程中指标设置、评估方法等的多样性，一方面反映了各地

法治发展水平和对法治推进关注点的差异和侧重，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各地比照借鉴

的可能。这种不同标准之间的考核甚至评分，由于标准不同、缺乏参照系，在很大

程度上只能局限于对本地区法治水平的历时性考察，而不能展开横向比对，其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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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理 性 看 县 际 竞 争》，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ｐｌ／２００８－１０－１１／０８１３１６４３５１７８．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日）。

①　王称心、蒋立山等：《现代化法治城市评价———北京市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７９页。



受到极大的限制。①

第五，深入法治评估方法本身，还需要考虑评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问题。

首先是指法治指标设计和评分比重的科学性问题。从当前中国不同地区的法治

评估实践来看，有两个突出问题：其一是除香港和余杭外，其他地区总体上是将政

府、党委、法院等机关的依法行为作为指标的基本内容，较少涉及相对人部分 （诸

如公众参与、民主决策等内容）。党政机关人员对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状况有更详细

的了解，对于法治也有更专业化的认识，这种侧重固然有利于对法治的精确评估，②

但法治的内容远为广泛和复杂，尤其是，法治的基本理念最终是以人为本，以被管

理对象和社会为本的。指标设置上存在将法治与依法行政混同，将法治简单化为依

法行政的倾向，这种法治指数能否全面反映法治建设的内容是存疑的。其二，内地

的法治评估实践中都引入了人数可观的专家研究设计法治评估体系，各地基本上都

采取了 “专家主导、政府支持”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结果是，法治评估中专家在评

分比重中占据较大的份额。③ 在相当一部分专家没有全程参与或者对评估地区的实

际了解较少的情况下，占据如此重要的评分比重，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估结

果的科学性，④ 并可能会引起民众感觉与评估结果之间的脱节。

其次是法治评估结果的有效性问题。从宏观角度讲，中国内地的法治评估都是

在政府支持下进行的，而政府支持本身又在一定程度上是县际竞争的产物。如何保

证法治评估不以一种新形式旧内容的方式出现，就成为影响其有效性的重要内容。

从微观角度讲，法治评估 （指数）的目的和价值在于为法治的进展提供一份可资参

考的 “数据资料”，评估结果显示的不足之处应该成为完善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因

此，实现相应的有效反馈与实践应用是影响法治评估有效性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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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一问题已受到中央政府的注意，统一各地法治评估指标 （目前主要是围绕法治政府

建设方面）的尝试已经初步展开 （参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

系的 指 导 意 见 （讨 论 稿）》，ｈｔｔｐ：／／ｆｚｚｘ．ｇａｎｓｕ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０９／１２／１０／
０１１３８４８７５．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日）。
西方社会政府管理部门也强调 “内部人员”对法律法规更为了解这一优势 （参见Ｅｖｅｒｔ
Ｖｅｄｕｎｇ，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７，ｐ．１１７）。
例如，余杭法治指数中 “专家组”评分占全部分值的３０％ （参见余杭法治评估体系课

题组：《余杭法治指数报告》，《中国法治发展报告Ｎｏ．７ （２００９）》，第３６６页）。
从信息角度讲，专家提供的是理性信息，而民众提供的是价值性信息；在价值性信息

领域，相比于民众，专家并没有任何优势。在法治评估领域，大量信息属于价 值 性 信

息而非理性信息 （参见 王 锡 锌： 《公 众 参 与 和 行 政 过 程———一 个 理 念 和 制 度 分 析 的 框

架》，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９５页）。



（三）法治评估在中国应用的预测

中国法治评估运动既是对全球化的回应，也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国内区

域 “县际竞争”的产物。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基本共识的前提下，法治评

估所具有的工具理性特色与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构模式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以地区

为基础展开的地方法治评估应在一定范围内伴随法治建设的推进得到推广和应用。

第一，法治评估可以成为当前推进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

群众对政府期望值的升高，中国深化改革的难度也在加大。这种情况下，从社会管

理的技术层面推进的法治评估，更容易被利益相关方接受，进而有益于推进法治建

设。当前社会管理的加强和创新主要体现为从政府的 “包打天下”，到注重社会力量

的运用和社会合力的形成。法治评估的特点是政府和公民形成合力推动社会 “善治”

的发展。法治评估如果能避免自测自评式的政绩考核模式，扩大公民参与，就能形

成社会管理创新的合力。

第二，法治评估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增长点。法治发展的具体路径有建构式

和进化式两种，前者认为法治秩序可以通过人们的理性、主观努力而建构出来；后

者认为法治秩序是不能建构的，只能通过社会的自然演进而逐渐成长。实际上，当

代中国的实践是二者共存。① 在这两种路径的共同作用中，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

高的东部地区，已经开始率先推进区域法治化。在这些先行地区建构法治的过程中，

法治评估既为其提供检验依据，也为其不断完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和重点，更为

后进地区和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模版和直接动力。②

第三，法治评估有利于推动法治政府的建设。政府绩效评估是公共管理学领域

的传统议题，从法学角度看，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也始终是法治的重要内容，在这

方面二者具相同的目标。法治涉及的内容比政府工作考核的范围更广，法治评估可

以借鉴公共管理学的已有成果，更全面评估政府绩效，推动法治政府的全面发展。

有学者指出，可以在现行政治考核体系的经济、社会、人文等指标基础上增加

一个法治指标，或称 “法治ＧＤＰ”，使得 “各级政府和官员就不会唯经济马首是瞻，

推行法治就会成为各级官员的理性选择”。③ 当一 个 地 方 将 经 济 与 法 治 并 重 时，对

“法治ＧＤＰ”的追求将成为一种新的政绩而受到关注。同时，地方政府在推进法治

·９５１·

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

①

②

③

孙笑侠、钟瑞庆：《“先发”地区的先行法治化———以浙江省法治发展实践为例》，《学

习与探索》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钱弘道：《先行法治化与法治评估的创新实践》，孙笑侠等：《先行法治化——— “法治浙

江”三十年回顾与未来展望》，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１２—３１４页。
此观点由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教授提出 （参见袁祥、王逸吟：《中国法治政府奖获好评　
专 家 吁 法 治 指 标 列 政 绩 考 核》，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ｒｏｌｌ／２０１１０２１０／３３７２８２６．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日）。



评估的过程中应避免和克服 “法治政绩工程”。

第四，中国建设法治政府主导模式和县际竞争的现实为法治评估的推广提供了

直接的动力。首先，政府主导模式是一定时期内法治实践需要的产物。２００４年国务

院在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

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地方政府存在推动有效法治建设的

现实压力。其次，在ＧＤＰ考核标准的重要性不断下降、民生标准不断上升的现实竞

争体系中，法治评估作为地方 竞 争 优 势 的 一 个 重 要 方 面，存 在 不 断 扩 展 的 可 能 性。

在现实的法治建设中，“县际竞争”的动力机制决定了县、区级国家机关有动力进行

法治评估等地方法治创新活动，获取更多的比较优势，从而在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

同时，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更可行的目标和指向。

最后，法治评估为中国法学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以及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展提

供了新思路。随着法治目标的确立，如何有效推进法治建设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

地方法治评估为学术界研究理论成果的应用及检验提供了绝佳的平台。随着地方法

治评估的不断完善和 “试错”，学术研究与实践操作之间的互动有助于提高学术研究

的指向性和研究水准。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作为法治评估更客观的量化方式，法治指数研究是法学跨

学科研究的一个成果。近年来，中国法学开始走出 “政法话语”和法条分析的传统，

开始注重实证研究和交叉学科，这一方法论转向可能为中国法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一

个新的突破口。但由于法治评估尚处于探索和 “试错”阶段，其科学模式和未来走

向最终需要反复的实践给出答案。

〔责任编辑：刘　鹏　责任编审：张芝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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